
Disclosure�信息披露

A11

■

2020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三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图南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８０４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５１

元

／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

４０％

。

图南股份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图南股份”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５７７

，

１３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５１

，

８３７

，

８２６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０３

，

６７５

，

６５２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３０３６７５６５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５９１．８９１３０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新

股数量的

５０％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６３６８８３８％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３７４．１７３９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安信”、“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１９４．１５７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文件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６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３５６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１９４．１５７９

万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

，

５８２

，

４７３

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３０．００％

，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

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８

，

７７６

，

７９７

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２８．２３％

。 初始战

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

，

８０５

，

６７６

股将回拨到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８

，

８９３

，

２８２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４９％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２７１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９．５１％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

７３

，

１６４

，

７８２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６．１０

元

／

股。 奇安信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奇安信”

Ａ

股

１

，

４２７．１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披露的《奇安信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当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０８％

（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

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０８％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

对象中的

１０％

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Ｔ＋

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系统在线签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

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

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

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６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

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

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

，

４３５

，

９１２

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

５２

，

８１５

，

９９５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０２１１７％

。 配号总数为

１０５

，

６３１

，

９９０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０５

，

６３１

，

９８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７００．８０１９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７

，

３１６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１

，

５７６

，

７８２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７０．４９％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

，

５８８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２９．５１％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０８７３９８％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创数据”、“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５１

，

６３９

，

４４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０８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１

，

６３９

，

４４６

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３０

，

９８３

，

９４６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０

，

６５５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９．３０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协创数据”股票

２０

，

６５５

，

５００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

下投资者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

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

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

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

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５７９

，

６４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５３

，

８７１

，

２９７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０７

，

７４２

，

５９４

个，配号起

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为

０００３０７７４２５９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４９．４１０４２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１６３

，

４４６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６

，

４７６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２０４４６３７％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３１０．７６８９３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特别提示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84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

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0〕1172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或“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841.00 万股。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 726.1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 726.1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2,880.4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1,234.45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25 元 / 股。

根据《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深

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约为 3,822.88 倍， 高于 100 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411.5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468.9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1,645.9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8781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资金应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0.5%。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

账户将在 2020 年 7 月 16 日 （T+3 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

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

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

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

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IPO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

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

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

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

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主

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

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

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

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

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

者信息。 根据 2020 年 7 月 10 日（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

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

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济

佣金(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420,500 39,333,125.00 - 24个月

中信证券震有科技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841,000 78,666,250.00 393,331.25 12个月

合计 7,261,500 117,999,375.00 393,331.25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深圳震

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591,6591,8614

末“5”位数 10279,35279,60279,85279

末“6”位数

301794,426794,551794,676794,801794,926794,176794,

051794

末“7”位数

6760184,8760184,4760184,2760184,0760184,7304232,

2304232

末“8”位数

52437972,66407703,76115597,25282826,33304537,

32107997,15403030,8897074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震有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

有 32,919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震有科技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9〕148 号）《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的要求，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T 日）结束。 经核

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26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393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

量为5,596,520.0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913,640.00 69.93% 17,270,138 69.95% 0.04412807%

B类投资者 3,560.00 0.06% 15,707 0.06% 0.04412079%

C类投资者 1,679,320.00 30.01% 7,403,155 29.99% 0.04408424%

合计 5,596,520.00 100.00% 24,689,000 100.00% 0.04411491%

注：A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险

资金，B 类投资者包括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其中余股 1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

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3 日 09:30:53.220）。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发行人：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5

日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795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

2020-048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洛华装备” ）的发展需要，于

2020年7月3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其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3,234万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0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为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支持其业务发展，同意公司2020年度为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其中为英洛华装备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上述形式

提供的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05,000万元， 担保期限自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上刊登的《关于2020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1月2日，注册地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电子产业

园区，法定代表人：蒋晖，注册资本：7,500万元，主营业务为工业阀门、机电产品、铸件及其他金属制品的

设计、制造、加工、销售（以上范围不含电镀）；自营进出口业务。

（二）英洛华装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英洛华装备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0,244.93� 万元、负债总额

15,064.97�万元、净资产15,179.96�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937.76�万元、利润总额-624.62�万

元、净利润-499.70�万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英洛华装备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9,510.32�万元、负债

总额14,573.76�万元、净资产14,936.56�万元、2020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901.19�万元、利润总额-243.

40�万元、净利润-243.40�万元。

（四）公司本次为英洛华装备提供3,234万元担保后,其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6,766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最高债权额：3,234万元人民币

（三）保证期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注：主债权为中国银行与英洛华装备之间自

2020年7月3日起至2021年7月2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实

际发生的债权。 ）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英洛华装备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的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

求。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相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担保额度为130,000万元，本次担保

提供后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数量为19,23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08%；公司对外担保均

为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损失等情形，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横店2020年人保字008号)。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

2020-087

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爱迪尔，股票代码：002740）

股票交易价格于7月13日、7月1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

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股票代码：

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

2020-088

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480万元至700万元 盈利：2,854.7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元/股至0.02元/股 盈利：0.0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预计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变动原因是：

受新冠疫情对珠宝行业线下销售的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企业推迟复工，产品销售大量减少，公司营

业收入大幅下滑。 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有序开展，公司将努力提升下半年度业绩。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2020年半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2020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

*ST

科陆 公告编号：

2020072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700.00万元–1,050.00万元 亏损：7,752.9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_109.03_%�-�_113.54_%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_0.0050_元/股– _0.0075_元/股 亏损：_0.0551_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公司积极开拓市场，主营业务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同时持续改进和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

平，努力改善经营业绩。

本报告期扭亏为盈主要是因为：

1、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交付能力改善，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2、公司深入开展精细化运营管理，受降本增效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有所提升，同时对

费用进行有效管控，期间费用同比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 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如果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继续为负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

*ST

科陆 公告编号：

2020073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并对问询

函中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核查。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回复，现将有关回复内容公告如

下：

问询函问题一、饶陆华所持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的具体原因、所涉债务违约事项，对你公司日常经营、公

司治理等可能产生的影响，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其可行性。

回复说明：

公司股东饶陆华先生于2017-2018年陆续将共计205,523,474股股票质押给万向信托有限公司进行融

资，因饶陆华未按期支付利息，万向信托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司法冻结饶陆华所持有的全部股份。

饶陆华所持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系其个人债务违约导致，与公司无关，对公司日常经营无直接影响。 饶

陆华先生所持股份被冻结事项暂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后续被冻结股份被司法处置，可能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饶陆华先生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制定出有效可行的债务化解方案，力争尽快

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问询函问题二、请自查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饶陆华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如有，请具体结合

其偿债能力分析对你公司可能的影响。

回复说明：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饶陆华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形。

问询函问题三、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说明：

公司不存在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